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教材选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

（教材〔2019〕3 号），完善教材质量监控和评价机制，加

强对教材的检查监督，促进教材选用与管理工作的科学化、

规范化和制度化，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教材是指课堂和实习实训过程中使

用的教学用书，以及作为教材内容组成部分的教学材料（如

教材的配套音视频资源、图册、自编讲义等）。 

第三条 教材选用工作是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

提高教学水平，确保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严格把好教材的

政策关和质量关，为学校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可靠

的教材保障。 

第二章 选用原则 

第四条 学校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具体负责学校教材

选用工作。 

第五条 教材选用过程须公开、公平、公正，严格按照

程序选用，并对选用结果进行公示。 

第六条 教材选用应遵循以下要求： 

（一）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

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



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二）思想政治类课程必须使用国家统编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三）适宜教学。优先选用符合本校人才培养方案与课

程标准要求，符合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便于课堂

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材。 

（四）专业核心课程和公共基础课程原则上从国家和省

级规划教材目录中选用教材。 

（五）不得以岗位培训教材取代专业课程教材。 

（六）凡选必审。选用的教材必须是通过审核的版本，

擅自更改内容的教材不得选用，未按本办法规定程序进入学

校教材选用信息库的教材不得选用。 

（七）不得选用盗版教材或盗印的教材。 

 

第三章 选用程序 

第七条 学校建立教材选用信息库，教材选用委员会定

期审议入库教材信息，具体流程如下： 

（一）任课教师填写提交“选用教材入库申请表”至课

程承担单位，各课程承担单位汇总后进行初审。 

（二）课程承担单位汇总本部门初审后的推荐入库教材

信息，提交至教材选用委员会审定。 

（三）教材选用委员会审议各课程承担单位推荐入库教



材，审议通过的教材录入教材选用信息库。 

第八条 学校根据每学期教学任务发布教材征订计划，

各教学单位、教师从学校教材选用信息库中选用、征订教材。 

第九条 因课程需要选用境外原版教材的，按《揭阳职

业技术学院境外原版教材选用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揭

职院〔2019〕50 号)规定选用。 

 

第四章 管理责任 

第十条 未经上述程序报批及审核的教材，一律不得进

课堂、不得擅自发放和提供给学生使用。否则由此造成的责

任，按照“谁选用，谁负责”原则，由选用教材的教学单位

和相关选用教师负责。 

第十一条 教材选用委员会对学校教材的选用与审核负

领导责任，教务处负管理责任，相关教学单位负主要责任，

选用教材的教师负直接责任。 

第十二条 各教学单位建立教材选用审核管理台帐备

查。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揭阳职业技术学院选用教材申请表 

2.揭阳职业技术学院选用教材汇总表 


